
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108年第2次報關業、運輸業及倉儲業

聯合座談會會議紀錄

時　　間：108年 12月 26日（星期四)下午2時

地　　點：本關5樓會議室

主　　席：陳副關務長木榮 紀錄：陶鳳華

出席人員：詳簽到單

壹、主席及來賓致詞（略）

貳、追蹤列管提案計3案（附件1）

參、本次會議提案討論計2案（附件2）

肆、臨時動議：1案（附件3） 

伍、公務宣導計5案（附件4）   

陸、散會（下午4時）

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1
臺中關108年度第1次報關業、運輸業及倉儲業

聯合座談會提案追蹤列管表

提案

單位

臺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
(凱悅通運報關)

主辦

單位
業務一組

提案

編號
5

案由 進口大陸貨物申請押款放行，關稅法及關稅法施行細則之適用性。

建議 事關法規執法之一致性，研議後建議報關務署。

海關
意見

本案說明未臻明確，經與提案人聯繫係為釐清依關稅法第18條第3項第2款

繳納保證金，先行驗放之適用情形，本關說明依前揭法條准許進口類(得准

繳納相當於海關核定進口貨物完稅價格之數額押放)如下:

（一）按輸入規定「465」自公告迄今，尚無不得准予押放之規定。故經經

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應依該輸入規定檢附產地證明者，在未檢附之情況下，

依關稅法第18條第3項規定辦理押放，尚屬有據（前關稅總局96年 2月 9

日台總局徵字第0961003236號函參照）。

（二）關於進口人申報進口CI TES 列管活動、植物之通關疑義案件，經進口

地海關以通關疑義聯絡單函詢經濟部國貿易局是否同意進口，需經該局向駐

外單位查證者，於進行查證期間，如符合其他相關輸入規定，得依關稅法

第18條規定，准予繳納保證金，先行驗放（前關稅總局101年 11月 20日台

總局徵字第1011023838號函參照）。

辦 理
情 形

 

進口物品是否屬准許輸入之大陸物品尚有疑義者，目前係依據「進口疑似非

屬准許輸入大陸物品繳納保證金放行作業要點」辦理繳納保證金放行作業，

尚無窒礙。本案因台中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（提案人）迄今未提供具體案

例，以供個案審酌，建議解除列管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G03500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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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議

 解除列管

決
議

 解除列管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關務署與通關業務相關業者聯合座談會
提案追蹤執行表（臺中關場次）

提案

單位
安舫船務代理有限公司

主辦

單位
稽查組

提案

編號
1

案由
 1.取消紙本投單(報到)。

 2.取消紙本申請更改停泊碼頭及卸存地點。

建議
 1.取消船到24小時制度及紙本投單(報到)。
 2.開放卸貨准單核准後，在船未到前能有取消准單的功能。

海關
意見

一、業者所稱「紙本報到」手續，係依據運輸工具通關管理辦法第37條之2

規定「進口船舶抵達後，船長或船舶所屬運輸業者應於24小時內檢具 9種

文件向海關申報」其中包含船舶「國籍證書」，目的是為有效掌握船舶資料

以利有效管理船舶進出港，目前仍有保留之必要。

二、目前海關、運輸業及倉儲業均依據「卸貨准單」來控管船舶所載貨物之

裝卸及進儲貨棧，因此「卸貨准單」核發後，卸存地點及貨櫃號碼不得再更

正，以利業者及海關管理。若船舶進港前皆可取消准單，倉儲業將因無法事

先掌握資料，不利其收櫃規劃，亦不利海關貨物管理，且「卸貨准單」申請

時點係由運輸業決定，又對於特殊天候情況（如颱風）海關可配合專案處

理，應不致影響船公司船期調度。

辦理
情形

本案經關務署通關業務組與業者聯繫討論後，關於取消紙本報到及更改卸貨
准單涉及相關業者（倉儲業、運輸業）作業，實務執行上窒礙難行，本案仍
維持海關意見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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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務署與通關業務相關業者聯合座談會
臨時動議提案追蹤表（臺中關場次）

提案

單位
永源報關行

主辦

單位
業務一組

提案

編號
1

案由
進口大宗物資（黃豆、玉米、小麥）是否可依關稅法第 24 條及進出口貨
物查驗準則第 9 條規定准予免驗。

建議

一、進口大宗物資（黃豆、玉米、小麥）依關稅法第 24 條及進出
    口貨物查驗準則第 9 條規定准予免驗。

二、若必需進行查驗，是否對於假日靠港之船舶可由驗貨課查驗， 
    免由稽查課及機動儀檢組逐班查驗。 

海關
意見 海關關員具有裁量權，基於風險概念若必要時得逕依職權進行貨物查驗。

    

辦理
情形

 一、散裝進口黃豆、小麥、玉米等大宗貨物時，進口人若以書面向海關 

     申請免驗，本關均依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第 18 條規定，審核其

     提貨單等相關資料，符合規定即准予免驗，實務執行上尚無爭議。

 二、按「海關實施貨物 24小時通關作業項目」，對於進出口船邊驗放

     案件，係採行 24小時通關作業，為提供優質通關服務，本關辦理船

     邊驗放案件，各業務單位之分工辦理方式係依據本關 102 年 3 月 22

     日中普業一字第 1021004584 號公告辦理。

    （1）星期一至星期五正常上班時間，向業務一組申請辦理。

    （2）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，向機動儀檢組申請辦理。

    （3）其他非正常上班時間（含夜間、星期六下午 4 時以後及其他假 

         日），向稽查組申請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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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2            

臺中關108年度第2次報關業、運輸業及倉儲業
聯合座談會提案表

提案

單位
匯僑股份有限公司

主辦

單位
稽查組

提案

編號
1

案由
關於貴關辦理自主管理業者專責人員在職訓練課程 16小時（8小時/天），
建議可減至 12小時（6小時/天），以減輕學員學習負擔。

說明
目前自主管理業者專責人員在職訓練課程為8小時/天，中午用餐及休息

間只有40分鐘，讓學員感到過於緊繃。

建議 建議可減至 12小時（6小時/天），以減輕學員學習負擔。

海關
意見

自主管理業者專責人員在職訓練法規規定為每年複訓 16小時，初期由

各關辦理，因場地及人力考量，本（109）年度安排 8小時/天，未來關

務署將設置線上複訓課程，或可赴相關協會等外部機構所舉辦之課程學

習。

結論 依海關意見辦理。

是否
列管

列管追蹤。



臺中關108年度第2次報關業、運輸業及倉儲業
聯合座談會提案表

提案

單位

台中船務代理商業同業公會
建中船務代理股份有限公司

主辦

單位
稽查組

提案

編號
2

案由
快遞寄送來台之船用品，免依「船舶須用物品申請驗放作業要點」規定，
免提供國內發票申請辦理。

說明

因船東向國外不同國家訂購船上所需之零配件，其採購之大小不同，大件

貨物會提前用海運方式運送來台，並用T4報單報關送上船，小零件則以快

遞寄送來台灣本公司，再由本公司替船東轉送上船，我公司也依有關規定

辦理報關進口並完稅，進口後亦視同國貨，然因「船舶需用物品申請驗放

作業要點」需檢附國內賣方發票辦理，而我公司屬該輪之船務代理行並買

賣商，僅代送故無法開立賣方發票。其小零件如僅用T4方式運送不僅耗時

、耗人力又耗費用不合時宜，因我公司所代理該輪是運送液態瓦斯屬高危

險品，常因氣候影響不能進港，如順利進港後，最慢 20小時內卸完貨即離

港，有很多不可預知情況發生，有時效問題。

建議

建議貴署准予快遞寄送來台之船用品零配件，免依「船舶需用物品申請驗

放作業要點」不需檢附國內賣方發票，僅提供進口報單及完稅單證明代替

發票即可辦理。

海關
意見 一、本案已於108年 12月 30日彙整各關意見報請關務署統一釋示。

二、案經關務署於109年 1月 6日釋復略以，船用物料於進口完稅後，自行

申報復運出口裝船，非屬就地採購之專用物料，自無適用「船舶需用物品



申請驗放作業要點」第3點第2款規定。

結論 依海關意見辦理。

是否
列管

免予列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3
臺中關108年度第2次報關業、運輸業及倉儲業

聯合座談會臨時動議提案表

提案

單位
建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主辦

單位
機動儀檢組

提案

編號

案由

自日本廢料貨櫃之輸入，若抽中C3M人工驗貨驗櫃比率為1/3則其餘 2/3櫃

數需經櫃場吊櫃來補作人工輻射偵測，產生高額吊櫃費，對進口業者產生

很大負擔，若其餘 2/3櫃可改由C3X通關方式，由機動儀檢組偵測則能減輕

業者額外費用(比較原因:該類貨物經基/高櫃場貨櫃卸下來都需經輻射儀檢

後才轉運到臺中關櫃卻無此措施需通關後補做) 。

建議 建請改由C3X通關方式，由機動儀檢組偵測以減輕業者額外費用。

結論

由於通關方式暫無法同時以 C3M 及 C3X方式進行，尚需相關單位共同協調
尋求解決方式，已和提案業者取得共識，本案仍維持現行作業方式辦理。

是否
列管

免予列管
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4             
  伍、公務宣導（1）

      



伍、公務宣導（2） 



伍、公務宣導（3）

     





 





 伍、公務宣導（4）





  伍、公務宣導（5）
















